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48號

原      告  莊志清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維恩律師

被      告  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追加被告    陳俊宇  

訴訟代理人  鄭旭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

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

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

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第

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清隆

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清隆公司)間之股東關係、董事

委任關係、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核屬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然

被告清隆公司仍登記原告為唯一董事，前於民國111年8月9

日遭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136378400號函廢止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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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且未經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基於訴訟兩造之對立性及利

害衝突，可知原告已無從代表被告清隆公司進行訴訟，被告

清隆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可代為應訴，經原告依民事訴訟法

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為被告清隆公司選任特別代理

人，由本院於114年2月5日裁定選任張孟權律師為被告清隆

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件訴訟自應由張孟權律師代表被告清

隆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

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

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

算人關係不存在，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卷第9頁），

嗣追加陳俊宇為被告，追加聲明為：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

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見卷第91-92

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追加，為基於其主張被告清隆公司間

無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從未同意受讓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葉福全讓與之出資額成

為股東，亦未同意擔任被告清隆公司之董事，詎被告清隆公

司持偽造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捷蒂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

書、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下分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

託書)，委任被告陳俊宇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

資轉讓、改推董事等變更登記事宜，致原告於不知情情況

下，仍遭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出資額新臺幣10,000,00

0元)及董事，嗣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13年10月14日通知

原告到場說明被告清隆公司106年7-12月營業稅申報及統一

發票開立、取得、給與情形，原告始知悉上情，經原告提起

刑事告訴，被告陳俊宇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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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偵緝字第2473號、114年度偵字第20755號(下稱另案偵

查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然實際行為人林為廣已經法院及檢

察署通緝中，惟被告清隆公司登記資料上迄今仍將原告登記

為股東及董事，造成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認原告為被告清

隆公司董事、清算人，原告法律上地位之不安定，且該不安

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

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㈣確認原告

與被告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清隆公司則以：被告清隆公司無法確認原告係遭冒名登

記為公司股東、董事，原告應證明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

託書上原告名義之簽名係遭偽造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被告陳俊宇則以：被告陳俊宇僅為被告清隆公司辦理變更登

記之會計師，且依法審核後辦理受委任事務，不論原告與被

告清隆公司間之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是否存在，與原告

主張受有權益侵害無涉，亦與原告主張確認兩造間系爭委託

書關係不存在無關，原告並無確認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裁判參

照）。本件原告主張遭訴外人於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

書上偽造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致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之

股東、董事乙節，為被告清隆公司所爭執，則原告與被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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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公司間是否存有股東、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

確情形，且攸關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是否有身為董事、清算

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此不安之狀態

存在，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當得以確認判決加以

除去，是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㈡查系爭委託書記載「茲委任慶和會計師事務所陳俊宇會計師

處理本公司負責人、公司名稱、所在地、所營事業、股東出

資轉讓、改推董事、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件…委任人：清

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受任人：慶和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陳俊宇」（見本院卷第95頁），為兩造不爭執，則系爭委

託書之簽約當事人為被告清隆公司及陳俊宇，系爭委託書之

委任關係應存在於委任人清隆公司與受任人陳俊宇間，而與

原告無涉，原告既非系爭委託書委任關係之契約當事人，則

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於被告清隆公司與陳俊宇間是否存在

或不存在，均未直接對原告之私法上法律地位有任何損害或

危險，則原告對被告陳俊宇起訴求為確認系爭委託書關係不

存在，自屬無確認之訴之確認利益，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

不應准許。　　

四、原告起訴確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不

存在，有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

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70號判例可資參照）。再民事訴

訟法第358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畫押、蓋

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之規定，須其簽名、畫押、蓋章

或按指印係本人或其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

舉證人證明者，始得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號裁判意

旨參照）。本件原告既否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存在股東關係

及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則依前述說明，自應由被告清

隆公司就此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公司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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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

係，要屬委任關係無疑，而公司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委任

關係，須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可成立，如僅一方單方

面偽造他方簽名或逕向主管單位登記董事關係，自無由成立

董事之關係。

　㈡查本院調閱臺北市政府關於被告清隆公司申請辦理股東、董

事變更登記卷宗所檢附之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

固有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惟原告既否認為真正，依前揭

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

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真正，負舉證證明之責。惟被告清

隆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是尚難逕認系爭股東同

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為真正，自無從推

定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為真正。另參酌原告已就本

件民事爭議另行提起刑事告訴，雖經另案偵查案件對被告陳

俊宇為不起訴處分，惟亦認定訴外人林為廣涉嫌偽造系爭股

東同意書辦理被告清隆公司變更登記，而對林為廣發布通緝

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通緝書、臺灣高檢署函、刑事傳票

等（見本院卷第293-301頁）可稽，堪認原告主張未同意為

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乙節，尚堪可採。本件並

無證據證明原告確有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

人之意，應認兩造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委任法律關係存

在。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

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

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

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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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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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48號
原      告  莊志清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維恩律師
被      告  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追加被告    陳俊宇  
訴訟代理人  鄭旭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清隆公司)間之股東關係、董事委任關係、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核屬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然被告清隆公司仍登記原告為唯一董事，前於民國111年8月9日遭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136378400號函廢止登記，且未經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基於訴訟兩造之對立性及利害衝突，可知原告已無從代表被告清隆公司進行訴訟，被告清隆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可代為應訴，經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為被告清隆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由本院於114年2月5日裁定選任張孟權律師為被告清隆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件訴訟自應由張孟權律師代表被告清隆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卷第9頁），嗣追加陳俊宇為被告，追加聲明為：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見卷第91-92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追加，為基於其主張被告清隆公司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從未同意受讓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葉福全讓與之出資額成為股東，亦未同意擔任被告清隆公司之董事，詎被告清隆公司持偽造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捷蒂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下分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委任被告陳俊宇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董事等變更登記事宜，致原告於不知情情況下，仍遭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出資額新臺幣10,000,000元)及董事，嗣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13年10月14日通知原告到場說明被告清隆公司106年7-12月營業稅申報及統一發票開立、取得、給與情形，原告始知悉上情，經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被告陳俊宇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緝字第2473號、114年度偵字第20755號(下稱另案偵查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然實際行為人林為廣已經法院及檢察署通緝中，惟被告清隆公司登記資料上迄今仍將原告登記為股東及董事，造成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認原告為被告清隆公司董事、清算人，原告法律上地位之不安定，且該不安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清隆公司則以：被告清隆公司無法確認原告係遭冒名登記為公司股東、董事，原告應證明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之簽名係遭偽造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陳俊宇則以：被告陳俊宇僅為被告清隆公司辦理變更登記之會計師，且依法審核後辦理受委任事務，不論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之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是否存在，與原告主張受有權益侵害無涉，亦與原告主張確認兩造間系爭委託書關係不存在無關，原告並無確認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裁判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遭訴外人於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偽造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致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之股東、董事乙節，為被告清隆公司所爭執，則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是否存有股東、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確情形，且攸關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是否有身為董事、清算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此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當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是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㈡查系爭委託書記載「茲委任慶和會計師事務所陳俊宇會計師處理本公司負責人、公司名稱、所在地、所營事業、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董事、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件…委任人：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受任人：慶和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俊宇」（見本院卷第95頁），為兩造不爭執，則系爭委託書之簽約當事人為被告清隆公司及陳俊宇，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應存在於委任人清隆公司與受任人陳俊宇間，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非系爭委託書委任關係之契約當事人，則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於被告清隆公司與陳俊宇間是否存在或不存在，均未直接對原告之私法上法律地位有任何損害或危險，則原告對被告陳俊宇起訴求為確認系爭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自屬無確認之訴之確認利益，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原告起訴確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有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70號判例可資參照）。再民事訴訟法第358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畫押、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之規定，須其簽名、畫押、蓋章或按指印係本人或其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得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既否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存在股東關係及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則依前述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此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要屬委任關係無疑，而公司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須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可成立，如僅一方單方面偽造他方簽名或逕向主管單位登記董事關係，自無由成立董事之關係。
　㈡查本院調閱臺北市政府關於被告清隆公司申請辦理股東、董事變更登記卷宗所檢附之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固有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惟原告既否認為真正，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真正，負舉證證明之責。惟被告清隆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是尚難逕認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為真正，自無從推定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為真正。另參酌原告已就本件民事爭議另行提起刑事告訴，雖經另案偵查案件對被告陳俊宇為不起訴處分，惟亦認定訴外人林為廣涉嫌偽造系爭股東同意書辦理被告清隆公司變更登記，而對林為廣發布通緝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通緝書、臺灣高檢署函、刑事傳票等（見本院卷第293-301頁）可稽，堪認原告主張未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乙節，尚堪可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原告確有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之意，應認兩造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委任法律關係存在。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48號

原      告  莊志清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維恩律師

被      告  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追加被告    陳俊宇  

訴訟代理人  鄭旭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

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

    ，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第52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清隆室

    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清隆公司)間之股東關係、董事委

    任關係、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核屬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然被

    告清隆公司仍登記原告為唯一董事，前於民國111年8月9日

    遭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136378400號函廢止登記，

    且未經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基於訴訟兩造之對立性及利害衝

    突，可知原告已無從代表被告清隆公司進行訴訟，被告清隆

    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可代為應訴，經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51

    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為被告清隆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由

    本院於114年2月5日裁定選任張孟權律師為被告清隆公司之

    特別代理人，本件訴訟自應由張孟權律師代表被告清隆公司

    應訴，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

    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

    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

    算人關係不存在，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卷第9頁），

    嗣追加陳俊宇為被告，追加聲明為：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

    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見卷第91-92頁）

    。核原告所為上開追加，為基於其主張被告清隆公司間無股

    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從未同意受讓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葉福全讓與之出資額成

    為股東，亦未同意擔任被告清隆公司之董事，詎被告清隆公

    司持偽造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捷蒂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

    書、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下分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

    託書)，委任被告陳俊宇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

    資轉讓、改推董事等變更登記事宜，致原告於不知情情況下

    ，仍遭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出資額新臺幣10,000,000

    元)及董事，嗣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13年10月14日通知原

    告到場說明被告清隆公司106年7-12月營業稅申報及統一發

    票開立、取得、給與情形，原告始知悉上情，經原告提起刑

    事告訴，被告陳俊宇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

    年度偵緝字第2473號、114年度偵字第20755號(下稱另案偵

    查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然實際行為人林為廣已經法院及檢

    察署通緝中，惟被告清隆公司登記資料上迄今仍將原告登記

    為股東及董事，造成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認原告為被告清

    隆公司董事、清算人，原告法律上地位之不安定，且該不安

    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

    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㈣確認原告與被告

    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清隆公司則以：被告清隆公司無法確認原告係遭冒名登

    記為公司股東、董事，原告應證明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

    託書上原告名義之簽名係遭偽造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被告陳俊宇則以：被告陳俊宇僅為被告清隆公司辦理變更登

    記之會計師，且依法審核後辦理受委任事務，不論原告與被

    告清隆公司間之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是否存在，與原告

    主張受有權益侵害無涉，亦與原告主張確認兩造間系爭委託

    書關係不存在無關，原告並無確認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裁判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遭訴外人於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

    上偽造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致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之股

    東、董事乙節，為被告清隆公司所爭執，則原告與被告清隆

    公司間是否存有股東、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確

    情形，且攸關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是否有身為董事、清算人

    之權利義務關係，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此不安之狀態存

    在，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當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

    去，是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㈡查系爭委託書記載「茲委任慶和會計師事務所陳俊宇會計師

    處理本公司負責人、公司名稱、所在地、所營事業、股東出

    資轉讓、改推董事、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件…委任人：清

    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受任人：慶和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陳俊宇」（見本院卷第95頁），為兩造不爭執，則系爭委

    託書之簽約當事人為被告清隆公司及陳俊宇，系爭委託書之

    委任關係應存在於委任人清隆公司與受任人陳俊宇間，而與

    原告無涉，原告既非系爭委託書委任關係之契約當事人，則

    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於被告清隆公司與陳俊宇間是否存在

    或不存在，均未直接對原告之私法上法律地位有任何損害或

    危險，則原告對被告陳俊宇起訴求為確認系爭委託書關係不

    存在，自屬無確認之訴之確認利益，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

    不應准許。　　

四、原告起訴確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不

    存在，有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

    ，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

    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70號判例可資參照）。再民事訴訟法

    第358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畫押、蓋章或

    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之規定，須其簽名、畫押、蓋章或按

    指印係本人或其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

    人證明者，始得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號裁判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既否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存在股東關係及董

    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則依前述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

    司就此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公司與董事間

    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

    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

    要屬委任關係無疑，而公司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

    ，須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可成立，如僅一方單方面偽

    造他方簽名或逕向主管單位登記董事關係，自無由成立董事

    之關係。

　㈡查本院調閱臺北市政府關於被告清隆公司申請辦理股東、董

    事變更登記卷宗所檢附之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

    固有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惟原告既否認為真正，依前揭

    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

    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真正，負舉證證明之責。惟被告清

    隆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是尚難逕認系爭股東同

    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為真正，自無從推

    定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為真正。另參酌原告已就本

    件民事爭議另行提起刑事告訴，雖經另案偵查案件對被告陳

    俊宇為不起訴處分，惟亦認定訴外人林為廣涉嫌偽造系爭股

    東同意書辦理被告清隆公司變更登記，而對林為廣發布通緝

    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通緝書、臺灣高檢署函、刑事傳票

    等（見本院卷第293-301頁）可稽，堪認原告主張未同意為

    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乙節，尚堪可採。本件並

    無證據證明原告確有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

    人之意，應認兩造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委任法律關係存

    在。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

    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

    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

    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048號

原      告  莊志清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維恩律師

被      告  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追加被告    陳俊宇  

訴訟代理人  鄭旭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下稱清隆公司)間之股東關係、董事委任關係、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核屬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然被告清隆公司仍登記原告為唯一董事，前於民國111年8月9日遭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136378400號函廢止登記，且未經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基於訴訟兩造之對立性及利害衝突，可知原告已無從代表被告清隆公司進行訴訟，被告清隆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可代為應訴，經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為被告清隆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由本院於114年2月5日裁定選任張孟權律師為被告清隆公司之特別代理人，本件訴訟自應由張孟權律師代表被告清隆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卷第9頁），嗣追加陳俊宇為被告，追加聲明為：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見卷第91-92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追加，為基於其主張被告清隆公司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從未同意受讓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葉福全讓與之出資額成為股東，亦未同意擔任被告清隆公司之董事，詎被告清隆公司持偽造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捷蒂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下分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委任被告陳俊宇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董事等變更登記事宜，致原告於不知情情況下，仍遭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出資額新臺幣10,000,000元)及董事，嗣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13年10月14日通知原告到場說明被告清隆公司106年7-12月營業稅申報及統一發票開立、取得、給與情形，原告始知悉上情，經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被告陳俊宇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緝字第2473號、114年度偵字第20755號(下稱另案偵查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然實際行為人林為廣已經法院及檢察署通緝中，惟被告清隆公司登記資料上迄今仍將原告登記為股東及董事，造成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認原告為被告清隆公司董事、清算人，原告法律上地位之不安定，且該不安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㈣確認原告與被告陳俊宇間之108年11月25日委託書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清隆公司則以：被告清隆公司無法確認原告係遭冒名登記為公司股東、董事，原告應證明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之簽名係遭偽造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陳俊宇則以：被告陳俊宇僅為被告清隆公司辦理變更登記之會計師，且依法審核後辦理受委任事務，不論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之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是否存在，與原告主張受有權益侵害無涉，亦與原告主張確認兩造間系爭委託書關係不存在無關，原告並無確認利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37號裁判參照）。本件原告主張遭訴外人於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偽造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致登記為被告清隆公司之股東、董事乙節，為被告清隆公司所爭執，則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是否存有股東、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確情形，且攸關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是否有身為董事、清算人之權利義務關係，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此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當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是原告對被告清隆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利益。

　㈡查系爭委託書記載「茲委任慶和會計師事務所陳俊宇會計師處理本公司負責人、公司名稱、所在地、所營事業、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董事、修正章程等變更登記事件…委任人：清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受任人：慶和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俊宇」（見本院卷第95頁），為兩造不爭執，則系爭委託書之簽約當事人為被告清隆公司及陳俊宇，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應存在於委任人清隆公司與受任人陳俊宇間，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非系爭委託書委任關係之契約當事人，則系爭委託書之委任關係於被告清隆公司與陳俊宇間是否存在或不存在，均未直接對原告之私法上法律地位有任何損害或危險，則原告對被告陳俊宇起訴求為確認系爭委託書關係不存在，自屬無確認之訴之確認利益，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四、原告起訴確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董事、清算人關係不存在，有無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70號判例可資參照）。再民事訴訟法第358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畫押、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之規定，須其簽名、畫押、蓋章或按指印係本人或其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得適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既否認與被告清隆公司間存在股東關係及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則依前述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此法律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公司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要屬委任關係無疑，而公司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須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可成立，如僅一方單方面偽造他方簽名或逕向主管單位登記董事關係，自無由成立董事之關係。

　㈡查本院調閱臺北市政府關於被告清隆公司申請辦理股東、董事變更登記卷宗所檢附之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固有原告名義之簽名、印文，惟原告既否認為真正，依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清隆公司就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之真正，負舉證證明之責。惟被告清隆公司迄今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是尚難逕認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上原告名義簽名、印文為真正，自無從推定系爭股東同意書、系爭委託書為真正。另參酌原告已就本件民事爭議另行提起刑事告訴，雖經另案偵查案件對被告陳俊宇為不起訴處分，惟亦認定訴外人林為廣涉嫌偽造系爭股東同意書辦理被告清隆公司變更登記，而對林為廣發布通緝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通緝書、臺灣高檢署函、刑事傳票等（見本院卷第293-301頁）可稽，堪認原告主張未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乙節，尚堪可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原告確有同意為被告清隆公司股東、董事、清算人之意，應認兩造間無股東、董事、清算人委任法律關係存在。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並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股東關係不存在；㈡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㈢確認原告與被告清隆公司間清算人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